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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审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和路径
□ 申荣荣 谢鹏程

《传习录》里谈“法官”
□ 刘 强

自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 年）之
后开始广泛流传的《传习录》，全书分
为上、中、下三卷。其中，下卷最早成
书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是在
曾才汉所刻《遗言》的基础上大幅删减
后形成的，刊刻时书名为《传习续录》，
次年增刻时又有增删。下卷由《陈九
川录》《黄直录》《钱德洪录》等七部分
组成。《陈九川录》是开卷第一部分，包
括第一百八十条至第二百条，是陈九
川跟随王阳明求学的记录。

陈九川是明朝中期的理学家，王
阳明的弟子，阳明心学江右学派的重
要代表人物之一。《传习录》下卷《陈
九 川 录》记 录 了 陈 九 川 在 1515 年 至
1520 年间三次见到和跟随王阳明学
习的情况。陈九川初次见到王阳明
是在正德十年（乙亥）即 1515 年，地点
在 龙 江（今 江 苏 省 南 京 市 鼓 楼 区）。
王 阳 明 时 任 南 京 鸿 胪 寺 卿 ，鸿 胪 寺

“掌朝会、宾客、吉凶仪礼之事”，是负
责 接 待 外 国 使 臣 的 官 署 ，鸿 胪 寺 卿

“掌四夷朝贡、宴劳、给赐、送迎之事，
及国之凶仪、中都祠庙、道释籍帐除
附之禁令”（《明史·职官志三》）。再

见于正德十四年（己卯）即 1519 年，地
点在洪都（今江西南昌）。王阳明时
任提督军务都御史（由都察院左佥都
御史转任），南赣及汀、漳地区巡抚，
并受领旗牌（调兵凭证，类似兵符），
负责南赣、汀、漳等地剿匪事务。第
三次是正德十五年（庚辰）即 1520 年，
地点在虔州（今赣州），与夏良胜、邹
守益等陪同王阳明学习。王阳明仍
任原职，首次对陈九川指出“致知（致
良知）”是为学的关键，即欧阳德所谓

“致知之旨”。在将离虔州时，陈九川
作离别诗：“良知何事系多闻，妙合当
时已种恨，好恶从之为圣学，将迎无
处是乾元。”可视为其学成的心得，记
录在《陈九川录》之中。

在《陈九川录》中还记录了这样
一段对话：有一属官，因久听讲先生
之学，曰：“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
繁难，不得为学。”先生闻之，曰：“我
何 尝 教 尔 离 了 簿 书 讼 狱 悬 空 去 讲
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
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
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
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
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
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
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
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
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
毫 偏 倚 ，杜 人 是 非 ，这 便 是 格 物 致
知。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
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

参照目前常见的《传习录》译注版
本，这段对话的大致意思是有一位下
属官员，因为听了先生讲学很长时间，

便说：“先生的学说非常好，只是我要
处理的文件、案件特别繁杂，因此没有
时间好好做学问。”王阳明听了之后
说：“我何曾教你离开文件、案件去空
谈学问呢？你既然有公事（官司）需要
去处理，就在公事上做学问，这才是真
正做到了‘格物’。比如，你问讼词（断
案）的时候，不可以因为对方的回答很
无礼（或者没有根据）而恼怒；不可以
因为对方言语圆滑周密而高兴；不可
以因为厌恶对方的说情而故意整治；
不可以因为对方的哀求就有意宽容
他；不能因为自己事务繁忙就随意草
率结案；不可以因为旁人的诋毁诽谤
就按照其意图去处理。这些情况做法
都是私欲在作祟，只有你自己知道，必
须精细体察、反省克治，唯恐心中有一
丝一毫偏颇，妄断错判了案件是非，这
就是‘格物’‘致知’。处理文件与审理
案件之中，无一不是切实的学问。如
果离开了具体的事物去做学问，反而
会不着边际。”

从前述时间线看，这段对话发生
在王阳明任职赣州负责南赣剿匪期
间。南赣匪情源于“南赣盗乱”，长年
难以平叛，王阳明奉命到任后带领下
属官员忙于剿匪事务，还要向兵部等
及时报告情况，的确公务繁忙紧张。

在回答中，王阳明强调了知行合
一的思想及其对《大学》中格物、致知
的理解。这位提问的下属官员负责

“簿书讼狱”即公文和断案工作，且处
于“繁难，不得为学”的状态。现今法
院系统中的很多法官、法官助理也表
达过同样的感受，平时要审理的案件
太多了，还要处理各种公文事务，根

本没有时间专门用于钻研业务，撰写
有深度的论文、调研报告。而法官又
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甚至终身学习
的职业，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法律职业
行为学上所谓的“适正性”要求，但这
看起来又与现实有限的学习时间无
法调和。

王阳明以知行合一为核心观点，
很好地回答了如何处理办公办案与
做学问做研究的紧张关系，给有志于
做学问做研究的法官、法官助理提出
了一个参考建议，也可以视为王阳明
对法官的“职业要求”。

一是在对待学问上，应将办公办
案视为实实在在的学问，认识到做研
究不能离开办公办案。日常的办公
办案工作也是在学习研究，要将工作
本身看作“格物致知”的过程，在每一
件事上留心学习。这一点体现了王
阳明心学的“行动哲学”特点，在知与
行的关系上更强调或者先强调“行”，

“一念发动之处即是行”。二是在办
案 中 ，要 做 到 客 观 理 性 、清 醒 判 断 。
在办案过程中、在法庭上，难免遇到
一些人“应对无状”、巧舌如簧、恶语
相向、苦苦哀求、诋毁诽谤等情况，对
此不能有喜怒好恶的不同态度，不能
存心“整治”或者“屈意从之”，不能嫌
麻烦而随意裁断，而要“精细省察克
治 ”，作 出 客 观、理 性、清 醒 的 判 断 。
三是在立场和心态上，应要做到公正
无私，摈弃“一毫偏倚”。“精细省察克
治”就是仔细体察、自我反省、自我纠
正，是为了克服一己之私念、一时之
私念，办案过程中作出任何判断时均
要做到心中没有一丝偏颇，不能有妄

断 错 判、“杜 人 是 非 ”。 这 一 点 至 关 重
要，既是出发点，又贯穿始终。

王阳明关于“偏倚”的观点也出现
在《传习录》上卷《陆澄录》中，王阳明在
对陆澄解释其对天理的理解时阐述了
何谓“无所偏倚”：“曰：天理何以谓之
中？曰：无所偏倚。曰：无所偏倚是何
等气象？曰：如明镜然，全体莹彻，略无
纤尘染著。曰：偏倚是有所染著，如著
在 好 色、好 利、好 名 等 项 上 ，方 见 得 偏
倚。若未发时，美色、名、利皆未相著，
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虽未相著，
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尝无，
既未尝无，即谓之有，即谓之有，则亦不
可 谓 无 偏 倚 。 …… 须 是 平 日 好 色 、好
利、好名等项一应私心扫除荡涤，无复
纤毫留滞，而此心全然廓然，纯是天理，
方可谓之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方是
天下之大本。”

在王阳明看来，“无所偏倚”是“如
明镜然，全体莹彻，略无纤尘染著”，摒
弃私欲私心是手段，目的是达到“未发
之中”的纯乎天理状态。我国古代公堂
之上高悬“明镜高悬”匾额，昭示判官应
当“如明镜然”，公正廉明、大公无私。
为 此 ，王 阳 明 又 要 求 在“克 己 ”上 下 功
夫，“人若真实切己用功不已，则于此心
天理之精微，日见一日，私欲之细微，亦
日见一日。若不用克己功夫，终日只是
说话而已，天理终不自见，私欲亦终不
自见”。显然，“无所偏倚”“克己”与法
官职业纪律要求也是十分契合的。

在《陈九川录》中的前述对话之前，
在 初 次 见 面 时 ，王 阳 明 就 教 导 陈 九 川
道 ：“人 须 在 事 上 磨 炼 做 功 夫 乃 有 益 。
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

时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这句
话 意 思 也 十 分 明 了 ，人 必 须 在 事 上 磨
炼，在事上用功才会有益处。若一味求
静 ，遇 事 就 会 慌 乱 ，始 终 不 会 有 进 步 。
这也体现了知行合一的思想，强调在干
事中磨炼自己。

对于想做调研、写文章的法官、法
官助理而言，求“静时功夫”类似于空出
大块的专门时间用于做研究，比如专门
研读、系统学习法学理论书籍、各类案
例选集，以及写作大篇幅的论文，同时
还应力求理论深度和学术认可。这跟
前述提问的那个“属官”的想法如出一
辙。从王阳明的上述回答看，这种想法
陷入了将知与行割裂的错误。

总之，该如何处理办公办案与做研
究的关系，做到知行合一呢？实际上，
办 公 办 案 与 研 究 写 作 可 以 同 时 进 行 ，

“须在事（办公办案）上磨炼做功夫（研
究）”，做好每件事、办好每个案子都是
在做学问，特别是裁判案件、撰写裁判
文书、做好裁判说理本身就带有研究属
性。法官、法官助理可以在每件工作、
每个案子上留心留意，保持客观理性、

“无所偏倚”的立场和心态，处处学习、
日积月累，善于时时刻刻总结梳理，做

“实践主义”的“行动派”，树立相关性思
维，将零零散散的知识点串联起来，缩
短用于专门研究写作的时间，在此基础
上将零散的知识积累串联整合，“把散
钱串起来”，把所思所想进行系统性、整
体性、协同性地排列组合，形成各种形
式的文字成果，并用于不同用途，发挥
其实际功效，实现自身能力的提升。

（作者单位：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构建中国审判学自主知识体系，
是党中央关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战略部署的重要环节，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传统法律文化现代化、全球法
治文明互鉴深度融合的知识工程，也
是加快构建审判学学科体系、学术体
系和话语体系的必然要求。

一、构建中国审判学自主知
识体系的意义

构建中国审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
意义，不仅在于形成指导司法实践的

“理论工具箱”，更在于构建能解释中
国司法现代化道路、贡献人类法治文
明的自主知识范式。

（一）摆脱对西方司法理论的依
赖，形成中国特色审判学知识体系

根本是确立理论自主性与文化主
体性。中国审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
建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指导，
基于中国司法制度和司法工作，通过
提炼原创性和标识性概念，形成区别
于西方司法理论的原创理论框架，实
现中华传统司法智慧的创造性转化。

关键是重构审判学知识生产范
式。早在上世纪我国就开始进行审判
学的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
是整体上看，仍然存在构建审判学自
主知识体系的意识不强，需要进一步
加强中国的学术自觉和理论自立，打
破“西方法学理论搬运工”的知识生产
惯性，建立基于中国司法制度和司法
工作的知识创新机制。

（二）支撑司法体制改革深化，服
务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

面向中国司法实践。语境决定特
色，实践催生理论。通过凝练“审判权
运行机制”“专业化合议庭制度”等理
论模块，解决法官知识结构较单一、司
法效率尚需提高等实践“痛点”。

完善法治学学科群建设。法治化
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标志与根本
路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学
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审判学能够弥

合立法学、检察学等学科之间的理论
缝隙。通过整合民事、刑事、行政等审
判领域知识碎片，构建贯通性理论框
架，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司法保障机
制”等原创制度提供学理支撑。

（三）传承中华法治文明基因，争
夺审判理论的国际话语权

延续中华法治文明血脉。在数千
年的发展中，中华法系孕育了“德法并
治”“明刑弼教”等传统法律文化，已经
融入中国法治实践、法治理念和制度
结构。构建中国审判学自主知识体系
正是要打通传统法治精神与现代审判
制度之间的理论通道，实现传统法治
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
这些文明基因进行系统挖掘和理论表
达是重整中华法系精神内涵，摆脱被
动依赖的必要措施。

打破审判理论的国际话语垄断。
当前，西方的制度逻辑、规范术语和裁
判标准在全球学术传播与实践中仍处
于垄断地位。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
规模的司法体系，在审判制度设计、案
件处理、治理逻辑等方面早已展现出
与西方不同的价值取向。构建中国审
判学自主知识体系意味着将“中国经
验”转换为具有普遍解释力和可复制
性的知识成果，参与全球法治话语体
系的重构。

二、构建中国审判学自主知
识体系的目标

中国审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本质上是将“马锡五审判方式”等本土
经验、当代司法改革成果和传统法律文
化进行理论升华的过程。这不仅关乎
审判学科自身发展，更是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实现法学知识中国
化、本土化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信。要
实现这一宏大目标，笔者认为，必须以

“形成根植中国实践的审判理论范式”
和“构建中国特色审判学‘三大体系’”
为核心任务，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审判
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核与骨架。

（一）形成植根中国实践的审判理
论范式

全新研究范式的形成是原创性知
识体系的逻辑起点。我国审判制度的
独特运行规律是基于传统法律文化积
淀和社会转型的复杂现实两方面形成
的。因此，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法治
运行等中国实践必然要成为审判理论
范式构建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形
成的理论范式才具有中国自主的问题
意识和价值导向。也正因如此，审判
理论范式才能呈现出与中国审判现实
密切结合，具备实践解释力和改革指
导力的知识形态。

（二）构建中国特色审判学“三大
体系”，形成中国自主的知识生产机制

中国特色审判学“三大体系”即学
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不只是中
国审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组成，
也是实现理论范式转化与知识系统积
累的关键路径。学科体系旨在找准审
判学的学科定位，从而明确其与其他
学科的理论边界，形成以审判理念、审
判权、审判机制等为核心的专属问题
域。学术体系是研究范式、理论结构、
知识方法的集成，能够为知识体系提
供可持续研究内容和话语积淀。话语
体系则具备内部凝聚共识和外部传播
经验的双重作用。可以说，“三大体
系”作为中国自主知识生产机制，在知
识界定、知识生成、知识传播阶段发挥
着基础性和系统性的作用。

三、构建中国审判学自主知
识体系的重点

构建中国审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
现实困境在于将碎片化的知识整合为
系统，将分立的理念凝聚为共识，将实
践的经验升华为理论。因此，工作重
点应该聚焦在“核心概念的提炼与基
石范畴的夯实”和“加强审判学学科体
系与审判理论人才培养”两方面，从内
容和载体两个层面完成重点突破。

（一）核心概念的提炼和基石范畴

的夯实
构建逻辑自洽的概念体系。概念

是对思维和理论的高度抽象概括，是
理论思维自觉运用的结果。中国自主
审判理论不能简单地移植西方“判例
法治”“对抗裁判”等模式，而应该针对

“司法独立”等西方概念的局限性，提
出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成功
司法实践的原创理论，将“马锡五审判
方式”“在线诉讼”等本土经验升华为
普遍性法治知识。在此基础上按照

“实践问题—核心概念—理论模块—
学科体系”的逻辑路径，从司法实践中
提炼“审判权运行机制”“智能人工司
法体系”等核心概念，形成融贯民事、
刑事、行政审判三大领域，连接案件结
构、裁判方式、司法技术的概念系统。

夯实审判学理论的基石范畴。理
论范畴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地基，而基石
范畴又是知识体系中观点表达和规范
评价的关键。中国的司法现实并非简
单的规范适用过程，而是融合裁判、调
解、治理等多重功能的复合系统。因
此，审判学基石范畴的构建应对中国语
境下的审判运行进行深层理解，为审判
学范式的系统发展提供稳定支持。

（二）加强审判学学科体系与审判
理论人才培养

重构审判学教育体系。编纂《审
判学系列教材》，将“生态司法”等前沿
领域纳入课程体系。将实践案例引入
课堂，探索实行“法官助理实习制度”

“法律援助实践学分”等制度。开设
“司法大数据分析”“裁判文书说理”等
实务课程，强化法官的“法律适用、社
会治理”双重能力。

培养复合型人才。构建“高校—法
院—研究机构”协同创新体，一方面，
强化法官的规范解释能力和理论创新
能力；另一方面，引导和吸引法学理论
研究工作者参与审判实践和理论的创
新发展。在法律院校研究生培养中，
推动“学者+法官”联合指导的双导师
制，培养既能操作数字法院系统又懂
传统司法学的复合型人才。

搭建国际学术对话平台，输出中国
司法方案。依托审判学研究机构，组织
国际学术会议，发布多语种《中国审判白
皮书》，推动中国司法案例成为比较法研
究的范本。针对“跨境数据管辖”“长臂
管辖”等全球性问题，提出“主权优先+
合作治理”理论。例如，通过“一带一路”
司法合作推广中国式纠纷解决机制，在
联合国司法改革论坛中主导“数字正义”
议题设置，推广中国数字法院技术标准。

推动“有组织科研”。建议在具备
条 件 的 高 等 院 校 中 ，统 筹 整 合 学 术 资
源，建设一批高水平审判学研究基地。
构建审判实务界与高校理论界常态化
合作机制，推动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的
深度融合。同时，应建立学术成果转化
的快速通道，将研究过程中形成的理论
观点、改革建议，及时转化为指导司法
工作的政策。

四、构建中国审判学自主知识
体系的措施

构建中国审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推
进措施可概括为“一体两翼三驱动”：以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主体”，以传统法律
文化现代转化与全球法治话语构建为

“两翼”，通过理论创新、实践融合、体制
改革实现“三驱动”。这些措施既需顶层
设计，也依赖基层创新，从而形成既能解
释中国司法实践，又能参与人类司法文
明对话和全球治理规则制定的自主知识
范式。

（一）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主体”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

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就和智慧结晶，阐
明了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根本原
则和发展方向。习近平法治思想为中国
审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坚实
的政治引领和价值坐标。自主审判学知
识体系的构建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

“主体”，将“党的领导”内嵌于审判知识
研究的框架中，把“人民性”作为审判理
论生成的根本价值导向，才能体现中国

的制度特性、回应社会关切。
（二）以传统法律文化现代转化与全

球法治话语构建为“两翼”
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生命

力。对传统法律文本和法律观念中如恤
刑等民本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推动“司
法为民”等现代审判理念的系统化重构，
实现传统司法智慧的创新性发展。这种
以文化传承为基础的理论重塑，丰富了
中国特色审判理念的内涵，使其有别于
西方程序中心主义司法范式，形成了鲜
明的辨识度。

搭建文明互鉴话语平台。依托中华
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国审判学
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法治司
法保障”等原创理论，能够积极回应跨境
数据治理、数字经济案件审理等全球性
司法议题，为其提供具有可鉴价值的“中
国方案”，彰显中国司法经验在国际法治
格局中的引领力和影响力。

（三）理论创新、实践融合、体制改革
的“三驱动”

在法治全球化的宏观视域下，推进中
国审判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既是一项基
础性学术工程，又是一项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战略实践，需要多维度的相互配合。具
言之，需要以理论创新锻造学术自主的思
想内核，以实践融合打通知识体系和司法
现实的连接通道，以体制改革构筑知识体
系的制度载体和结构保障。

（作者分别系山东建筑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